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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安全聲明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秉持維護本行作業環境之資訊安全理

念，對於本行所儲存或傳遞之資料應作周全保護與防範，以杜絕毀損、失竊、

洩漏、竄改、濫用與侵權等事故，以持續提昇各資訊服務系統所有作業之機

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 

 

本行資訊安全聲明如下： 

(一) 所有人員(係指員工、約聘雇人員、工讀生及委外廠商等)應遵循「臺

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安全政策」等資訊安全規範所定事項。 

(二) 工作分派應考量職能分工，職務責任範圍應予區分，以避免資訊

或服務遭未授權修改或誤用。 

(三) 所有人員凡其使用本行資訊以提供資訊服務或執行專案工作等，

均有責任及義務保護其所取得或使用本行之資訊資產，以防止遭

未經授權存取、擅改、破壞或不當揭露。所有人員有義務保護客

戶資料，包含交易資料與基本資料，禁止未授權的情況下接觸、

使用或是將該資訊揭露、告知予與業務無關之同仁、廠商及其他

客戶。 

(四) 所有人員不得私自串接外部網路與本行內部網路，應設置必要之

安全設施以保護內外部網路。 

(五) 所有人員之個人電腦應安裝防毒軟體且定期更新病毒碼，並禁止

安裝未經合法授權軟體。 

(六) 系統開發應於初始階段考量安控機制之佈置，委外開發部分應強

化控管及契約之資訊安全要求，系統開發、修改及建置應符合並

遵循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規定。 

(七) 所有人員對於有發生安全事件、安全弱點及違反資訊安全管理制

度實施規範與程序之虞者，應隨時保持警戒，並依程序進行通報。 

(八) 應依業務需求訂定業務持續運作計畫，並定期測試演練，維持其

適用性。 



 

資訊安全聲明 SR-001-F01 

 

第 2頁，共 2頁 

 

本聲明之頒布，明確宣示維護資訊安全的重要性，各單位應確實瞭解資訊安

全聲明，並遵循相關管制作業程序，以維護本行所有業務之資訊安全與永續

經營。 


